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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是人们出行的可靠向导，学习地理知识的
必需工具，是政府领导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地图的需求越来越旺盛。

但地图不能任意编制出版的，它具有严格的法定性。

１　地图具有严格法定性的原因

地图具有严格法定性的理论前提是它具有严密

的科学性。地图是根据特定的数学法则，将地球上

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现象，通过制图综合，并以符号和

注记缩绘在平面或者曲面上的图像。它不是简单的

示意图，三五笔标注一下位置或方向，更不是山水

画，任凭画家的理解进行写意发挥。

地图具有严格法定性的政治基础是它体现了国

家意志。地图特别是国家版图体现着一个国家主权

方面的意志和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外交立场。陆地

国界线的走向，海上海岛海域的归属等，在地图上如

何表示，都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立场，也成为其他国家

研究该国立场，进行国家之间边界谈判的重要参考

依据。另外，国内行政区域界线也是进行行政管理

的重要依据，它涉及经济布局、公共管理、社会稳定

等方面，对于中央和地方都具有重要意义。

地图具有严格法定性的现实必要是地图市场的

欠规范性。我国地图市场曾一度比较混乱，侵权盗

版、不经审核乱编滥印等现象比较严重，甚至出现了

一些错绘国界线，漏绘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等

严重问题的地图，更为严重的出现了一些违反“一

个中国”原则，具有严重政治性问题的地图（地球

仪）。鉴于此，自２００１年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地图市
场监管力度，开展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活动，全国

地图市场明显好转，公民国家版图意识显著提高。

依法不断加大地图管理力度，是地图市场现状的需

要，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迫切需要。

２　地图具有严格法定性的形式体现

目前，我国对地图管理已经形成了比较健全的

法规政策体系，从国家法律，到行政法规、地方法规、

部门规章、地方规章乃至国家政策，都对地图管理作

出了制度性规定或者政策性要求。主要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编制出版

管理条例》、《山东省测绘管理条例》、《地图审核管

理规定》、《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若干规定》、《国家测

绘局地图受理审核程序规定》、《导航电子地图安全

处理技术基本要求》、《山东省地图审核管理办法》、

《国家测绘局关于加强地图产品管理工作的通知》、

《外交部、国家测绘局关于严格遵守使用中国地图

有关规定的通知》、国家测绘局等六部门《关于进一

步加强地图市场监督管理的意见》、《全国整顿和规

范地图市场秩序工作办公室关于开展对地图宣传品

检查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测绘局等部

门关于加强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和地图市场监管

意见的通知》、国家测绘局等三部门《关于加强网上

地图管理的通知》、国家测绘局等国家八部门《关于

加强互联网地图和地理信息服务网站监管的意

见》、《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土资源厅等

部门关于整顿和规范地图市场秩序的实施意见的通

知》、省国土资源厅等八部门《关于加强国家版图意

识宣传教育和地图市场监管的实施意见》、省国土

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地图市场监管的通知》等

等。这些法规政策对地图管理的各个环节作出了比

较严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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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地图具有严格法定性的主要内涵

现有法律法规对地图管理诸多方面设立了制度

性规定。这些规定是地图管理的主要依据。概括起

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１）地图编制许可制度。国家对地图编制实施
行政许可制度，《测绘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对

从事测绘活动的单位实行测绘资质管理制度。从事

测绘活动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依法取得相

应等级的测绘资质证书后，方可从事测绘活动

……”。地图编制作为测绘专业内容之一，从事这

种业务，当然需要取得相应资质，《地图编制出版管

理条例》第五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而且地图编制

还要受所取得的测绘资质等级与业务范围的制约。

（２）地图编制分级管理制度规定。《地图编制
出版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

部门主管全国的地图编制工作。……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图编制出版工作的部门及

其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地

图审核管理规定》等对地图分级管理作出更加明确

的规定。地图编制分级管理制度对明确职责，加强

监管具有重要作用。

（３）地图出版许可制度规定。国家对图书出版
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地图作为图书的一种当然也不例

外。地图出版许可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设立出

版地图的出版单位必须经过国家新闻出版行政部门

的行政许可；二是出版单位出版地图的选题必须经过

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的核准。国家《出版管理条

例》《地图编制出版管理条例》等作了详细规定。

（４）界线编绘制度规定。鉴于国家界线、国内
行政区域界线所具有的严肃性，地图管理的法律法

规对界线编绘作出了具体规定。《地图编制出版管

理条例》第六条、第七条，分别对在地图上绘制国界

线和省级行政区域界线，作出了规定。

（５）安全保密制度规定。测绘成果涉及国家秘
密，地图作为测绘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如果处

理不好，很容易泄露国家秘密，特别是在网络地图日

渐流行和地理信息服务网站不断增多的今天，更应

该强化安全保密意识，加强地图审核。《地图编制

出版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公开地图不得表示任

何国家秘密和内部事项”，第二十条规定，“保密地

图和内部地图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出版、发行或者

展示”，第二十八条明确了泄密将承担的法律责任。

另外《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若干规定》对公开地图和

地图产品上不得标注哪些内容作出了规定。

（６）地图内容制度规定。《地图编制出版管理
条例》第九条对地图内容，提了一些原则性要求，如

资料的现势性问题、比例尺问题等。这对提高地图

产品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７）依法申请制度规定。地图管理法律法规规
定，编制出版、展示地图必须依法向测绘主管部门提

出申请。《地图编制出版管理条例》、《地图审核管

理规定》等就申请人对向何部门申请、申请时间、申

请应提交的资料等作出了规定。

（８）地图审核制度规定。地图审核制度是地图
管理的核心。地图编制出版、展示必须经过测绘主

管部门的审核。根据《地图审核管理规定》，国家和

省级测绘主管部门接到申请后，对申请有３种处理
情况，即决定受理、告知或不受理。决定受理后，测

绘主管部门将地图转交地图内容审查工作机构进行

内容审查。作出批准意见的，编发审图号，发出地图

审核批准通知书；不予批准的，说明原因，发出地图

审核不予批准通知书，并将申请材料退还申请人。

自受理之日起一般３０日内完成审核。
（９）批后监管制度规定。为防止有的申请单位

不改正主管部门指出的问题，测绘主管部门加强了

批后监管。地图管理法规要求申请单位在出版发

行、销售前向地图审核部门报送样图一式两份备案。

对那些不按批注意见对地图进行修改、不载明审图

号或者不备案的，都要依法作出处罚。

（１０）地图著作权保护制度规定。为维护地图著
作权人合法权益，打击地图侵权盗版行为，《地图编制

出版管理条例》规定，“地图的著作权受法律保护。未

经地图著作权人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复制、

发行、改编、翻译、编辑等方式使用其地图；但是，著作

权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侵犯地图著作

权的，依照著作权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

（１１）禁止广告超标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以地图为载体作广告的越来越多，在繁荣了市场

的同时，也带来许多问题，侵犯了地图读者的合法权

益。为此《山东省测绘管理条例》２００５年修订时规
定“公开出版的交通图、城区图、旅游图及其他载有

广告内容的地图，其广告版面不得超过地图图幅的

２０％，不得压盖地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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